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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重要途径。

　　三、构建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
基本构想

　　构建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将从根本上
改变粤港高等教育合作不温不火的现状，从过去的

礼节性的 （表层的）、局部的 （零星的）、自生自灭

的 （非制度化的）合作，转变为深层的、全面的、

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合作。

１．创建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原则与目
标

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建构是基于粤港

两地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满足两

地及其高校的利益是其重要条件。因此，合作新区

建构需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切实尊重和平衡两

地的利益。平等是指合作中的各地区平等，合作中

的各高校平等，互利是要使合作的各方都能在交流

中获益；要坚持自愿参加、自由组合的原则，不能

采取行政手段强迫一方接受另一方的要求，尽量充

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提高合作的效率。粤港高等

教育合作试验新区是落实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中

关于 “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模式和运作方式，

积极探索香港高等学校在广东办学的新形式、新途

径”的重要尝试和载体。建立教育合作新区的目标

是，全面提升粤港两地高等教育的水平，为粤港两

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复合模式共同培养复合型、国

际化的创新人才。

２．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合作的重点
合作的重点可以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科研

攻关，以及教育信息资源的合作等方面着手。

人才培养是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核心。

在合作新区建立初期，人才培养合作是粤港高等教

育合作试验新区的突破口，以此拓展全面的合作，

切实为粤港提供更多高素质的特色人才。

以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为依托。粤港两地高校

各自选择对方学校的优势学科进行合作交流，既可

以合力打造新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也有利

于生成新的边缘学科，又可以实行学校之间优势学

科对劣势学科的扶持，进行互补合作，从而实现高

等教育发展的 “超长板效应”。在科研攻关方面，

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联合粤港高校科研力量进

行重大项目的联合攻关，既能提高本地大学的学术

水平，又能为经济社会服务，同时有利于培养复合

型和跨区域的人才。［３］

以教育信息资源的共享为条件。以开放的胸怀，

互利平等的原则共享两地高校的教育信息资源，建

立 “信息互用，资源共享”的教育网络，建立华南

地区最大的信息中心，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３．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人才培养
在试验初期，可以选择贸易、物流、金融、医

学、海洋等珠三角发展急需的专业进行合作。粤港

高校分别招收学生，联合集中培养，共同制定培养

计划，聘请优秀教师从事课堂教学，毕业时颁授双

方学历、学位。此种模式不同于粤方提出的２＋２模
式，因为参与项目学生不仅仅为内地生源，还包括

香港生源；同时课程是两校针对专业特性及行业特

色而全新共同设计，而非仅仅简单沿用照搬港方课

程体系。对内地学生来说，用相对优惠的学费同样

获得港方优质教育资源，并获取两校学位；对香港

学生来说，通过学习可以更好地提前了解该行业的

专业知识和实际情况，便于其毕业后顺利在内地从

事有关行业，因此都比较有吸引力。对双方学校而

言，通过课程重新设计、对接，可以更好地进行学

术交流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从原先的竞争

逐步变为融合、发展、提升。

４．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管理与服务
创建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需要两地政

府和高校进行共同的管理和规划，建立有效管理与

服务机制。比如，建立教育合作新区联合办公室，

使其成为教育合作新区的固定机构，让合作中的高

校领导可以定期对合作事务进行磋商，切实指导、

推动和服务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发展与建

设。

四、思考与建议

构建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旨在融合粤港

两地的优势高等教育资源，共同培养复合型、跨区

域、创新型的国际化人才。这个试验新区将依托两

地的高校，参与主体是两地志愿合作的高校，但是

试验新区作为两地高校的联合办学试验区不只属于

粤方或港方的高校，而是两方高校共同拥有。因此，

这将给体制和管理方面带来新的挑战。

首先，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与目前的

ＵＩＣ、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的关系是什么？面对

ＵＩＣ、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新的粤港高等教育合

作试验新区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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